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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2年憲裁字第 24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

謝銘洋大法官  提出 

詹森林大法官  加入 

 

本件是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因審理高雄高等行政

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 291號懲處事件而提出之聲請案，該原

因案件的原告是因違反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被懲處，不服

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。

聲請人於審理過程中，認為所應適用的法律位階規範，即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規定

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有牴觸憲法之疑

義，且於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，因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

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本件經審理後，多數大

法官意見認為應不受理。就此本席並無法贊同，爰提出不

同意見。 

一、 本件不受理之理由 

本件多數大法官認為不應予受理，其理由主要是認為

「…法官聲請，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

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

見解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

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始足當之。如僅對法律是否違

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尚難謂已

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…」，「…聲

請意旨所陳，並未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何以為聲請人審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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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案件，裁判上所應直接適用之法律…」，與憲法訴訟法

第 55 條要件不符；且法官並不當然受校園防疫相關法規命

令規定之拘束等。 

二、 法院是否僅限於裁判上所應直接適用之法律，始得聲

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？ 

系爭規定涉及當時有效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

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」（下簡稱「特別條例」，2020 年 1

月 15日起施行，2023年 6月 30日施行期間屆滿廢止）第 7

條規定：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

需要，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。」 

本件原告係經任職學校以「於防疫期間有違反校園防

疫相關規定」為懲處事由，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10 目規定「其他違

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，情節輕微」而為懲處。這個

考核辦法的規定固然為「形式上」直接適用之法規，然而

「實質上」所處罰的行為是「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

項」，這裡解釋上就包括系爭規定所規範之措施的違反。

是以其懲處的規範依據，並非只是法規命令而已，尚包括

實質上被援用的法律規範。此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

案聲請法官於聲請書中引用教育部申評會之主張，教育部

申評會也認為系爭規定為實體法上應適用之法律，亦可得

知。 

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：「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

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，依其合理確信，認

有牴觸憲法，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，得聲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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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」，依文義解釋，顯然並不

限於必須是「直接適用」之法律，然而本件不受理裁定卻

將其限縮於必須是裁判上所應「直接適用」之法律，是否

適當，不無疑問。 

三、 本件聲請人已有違憲的合理確信 

在本件聲請書中，聲請人認為特別條例為因應 COVID-

19 嚴重疫情而制定，初期因尚無因應之有效方法，而不得

不採取寬泛、概略之規定及授權，然而隨著防疫有其經驗

與成效後，顯然過於寬泛而無從理解、難以預見，理應隨

時檢討改進而有更較為具體之規定，且系爭規定性質上屬

於緊急立法而非緊急命令，在疫情初期雖可降低審查密

度，但於情事變遷後則不適當維持寬鬆審查，以保障基本

人權。就其內容觀之，聲請人業已詳細論述其確信系爭規

定中所稱之「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」，並不符合法律明

確性原則以及授權明確性原則而屬違憲之具體理由。 

四、 本件亦有憲法上之原則重要性 

過去本院於 2011 年釋字第 690 號解釋，曾就 2002 年

SARS期間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第 1項所規定之「曾與傳染

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，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

驗；必要時，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，或施行預防接種

等必要之處置」，就其中「必要之處置」應否包含強制隔

離在內，認為「強制隔離雖拘束人身自由於一定處所，因

其乃以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為目的，與刑事處罰

之本質不同，且事涉醫療及公共衛生專業，其明確性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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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自得採一般之標準，毋須如刑事處罰拘束人民身體自由

之採嚴格審查標準。又系爭規定雖未將強制隔離予以明文

例示，惟系爭規定已有令遷入指定處所之明文，則將曾與

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一定處所，使其不

能與外界接觸之強制隔離，係屬系爭規定之必要處置，自

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，並非受法律規範之人民所不能預

見，亦可憑社會通念加以判斷，並得經司法審查予以確

認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。」（理由書參照），認

為並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。 

然而釋字 690號解釋迄今業已 10餘年，而這次 COVID-

19疫情的影響相較於 SARS疫情既嚴重且時間長達數年，對

於人民基本權之影響更為重大，系爭規定是否違憲，其明

確性之審查密度是否仍適當維持一般之標準，或者是應視

防疫是否有成、疫情是否趨緩而調整審查密度，有其憲法

上與人權保障上之重要意義；再者，法院是否僅限於裁判

上所應直接適用之法律，方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涉及

憲法訴訟法施行後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件，均值

得藉由本件聲請案而有更為深化的探究與論述。 

是以本席並無法贊同本件不受理，爰提出不同意見如

上。 


